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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6_8A_A5_c30_645532.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

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检验监管工作，提高检验监管有效

性，鼓励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诚实守信，增强责任意识，

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对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

录》的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检验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

法所称分类管理，是指根据企业信用、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

质量状况，对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分类，并结合产品

的风险分级对不同类别的生产企业采取不同检验监管方式的

检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

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工

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

称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所辖地区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

管理工作的组织和监督管理。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 负责所辖地区出口

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评定以及日常检验监管工作。 第五条 

国家质检总局制定《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指南》(以下

简称《分类指南》)，规范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评定标

准和评定程序。 直属检验检疫局根据《分类指南》，结合各

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评定工作规范，并报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后实施。 第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工业产品的生产企业

按照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企业四个类别进行分类。 检验



检疫机构对出口工业产品按照高风险、较高风险和一般风险

三个级别进行分级。 第二章 企业分类 第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

按照评定工作规范的有关要求对本辖区内出口工业产品生产

企业进行分类综合评定，并将评定结果告知生产企业。 第八

条 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评定标准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一)企业信用情况. (二)企业生产条件. (三)企业检测能力. (四)

企业人员素质. (五)原材料供应方管理能力. (六)企业出口产品

被预警、索赔、退货及投诉情况. (七)企业产品追溯能力. (八)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情况. (九)其他影响企业质量保证能力

情况。 第九条 根据综合评定结果将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

为以下四种类别： (一)综合评定结果优秀的为一类企业. (二)

综合评定结果良好的为二类企业. (三)综合评定结果一般的为

三类企业. (四)综合评定结果差的为四类企业。 第十条 企业所

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当组成评定工作组，负责出口企业分类

的综合评定工作。 第十一条 评定为一类、四类企业的综合评

定结果应当经直属检验检疫局审核。 第十二条 企业分类管理

期限一般为三年，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进行

动态调整。 第十三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首次出口生产企业按照

三类企业管理。 第三章 产品风险分级 第十四条 检验检疫机

构应当根据评定工作规范的有关要求对本辖区内出口的工业

产品进行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分级。 直属检验检疫局

负责本辖区内出口工业产品风险情况的汇总、协调、审核工

作。 第十五条 出口工业产品风险等级评价标准应当包括以下

要素： (一)产品特性. (二)质量数据(如产品不合格情况，国内

外质量安全风险预警，退货、索赔和投诉情况等). (三)敏感因

子(如进口国或者地区的标准和法规，产品的社会关注度，贸



易方式等)。 第十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根据产品风险分析的结

果，将出口工业产品分为高风险、较高风险和一般风险三级

。 高风险产品目录由国家质检总局发布、调整。各直属检验

检疫局结合辖区内的实际情况经评估后，可以增加本地区的

高风险产品目录，并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较高风险、一般

风险产品分级由直属检验检疫局确定，并报国家质检总局备

案。 第四章 检验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按照不同

的企业类别和产品风险等级分别采用特别监管、严密监管、

一般监管、验证监管、信用监管五种不同检验监管方式。 第

十八条 特别监管方式是指检验检疫机构在监督企业整改基础

上，对企业出口工业产品实施全数检验。 第十九条 严密监管

方式是指检验检疫机构对企业实施严格的监督检查，对其出

口的工业产品实施逐批检验。 第二十条 一般监管方式是指检

验检疫机构对企业实施监督检查，对其出口的工业产品实施

抽批检验。 第二十一条 验证监管方式是指检验检疫机构对企

业实施监督检查，对相关证明文件与出口工业产品实施符合

性审查，必要时实施抽批检验。 第二十二条 信用监管方式是

指检验检疫机构对企业实施常规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一

类企业出口工业产品时，检验检疫机构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检

验监管： (一)产品为高风险的，按照验证监管方式或者信用

监管方式. (二)产品为较高风险或者一般风险的，按照信用监

管方式。 第二十四条 二类企业出口工业产品时，检验检疫机

构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检验监管： (一)产品为高风险的，按照

一般监管方式. (二)产品为较高风险的，按照一般监管方式或

者验证监管方式. (三)产品为一般风险的，按照验证监管方式

。 第二十五条 三类企业出口工业产品时，检验检疫机构按照



以下方式进行检验监管： (一)产品为高风险的，按照严密监

管方式. (二)产品为较高风险的，按照严密监管方式或者一般

监管方式. (三)产品为一般风险的，按照一般监管方式。 第二

十六条 四类企业出口工业产品时，检验检疫机构按照特别监

管方式进行检验监管。 第二十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需出具检

验检疫证书或者依据检验检疫证书所列重量、数量、品质等

计价结汇的出口工业产品，实施逐批检验。 第二十八条 检验

检疫机构对下列产品按照严密监管方式进行检验监管： (一)

列入国家标准公布的《危险货物品名表》、《剧毒化学品目

录》等的商品及其包装. (二)品质波动大或者散装运输的出口

产品. (三)国家质检总局规定必须实施严密监管的其他产品。 

第二十九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工业产品及生产企业实行动

态分类管理。 产品风险属性及企业分类属性发生变化时，检

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对产品风险等级和企业类别进行重新评

估、调整。 第三十条 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视情节轻重作降类处理，调整其监管

方式，加严检验监管： (一)违反检验检疫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章规定，受到检验检疫机构行政处罚的. (二)企业质量保证

能力存在隐患的. (三)抽查检验连续出现不合格批次的. (四)受

到相关风险预警通报、通告或者公告的. (五)因产品质量或者

安全问题被国外召回、退货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确属企业责

任的. (六)超过一年未出口产品的. (七)发生其他不诚信行为的

。 降类企业完成整改后可以向检验检疫机构报告，检验检疫

机构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对企业进行重新评估。 第三十一条 

检验检疫机构确定不同检验监管方式所对应的监督检查的频

次和具体内容，对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 第三十二条 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建立分类管理档案。档案应

当包括以下资料： (一)企业基本信息. (二)产品风险评定信息.

(三)企业分类评定信息. (四)企业的信用记录. (五)检验检疫行

政许可文件. (六)日常监管记录. (七)其他相关资料。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企业对分类结果有异议时可以向所在地检验

检疫机构或者其上级检验检疫机构直至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申

诉，受理机构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检验检疫机构工

作人员在分类管理工作中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按照

本办法进行分类管理行为的，经调查属实，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分类指

南》由国家质检总局另行发布。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

出口食品、动植物产品生产企业的分类管理。 第三十七条 本

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

年8月1日起施行，国家质检总局2003年7月18日公布的《出口

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第51号令)

同时废止。 编辑推荐：#0000ff>2010年报检员考试辅导：出入

境快件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欢迎进入：#0000ff>2010年报检员课

程免费试听 #0000ff>百考试题报检员在线考试中心 #0000ff>百

考试题报检员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